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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日期：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二）变更原因：

财政部

(

财会

[2010]15

号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第一条规定：

"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中，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

费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

交易费用，应当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

。

财政部

(

财会

[2010]15

号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第六条规定：

"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

额的，其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本解释发布前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未按照上述规定处

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

。

根据上述规定，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相关会计政

策进行变更：

1

、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

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

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 应当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

额。

2

、对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原冲减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的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金额，变更为继续冲减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并进行追溯调整。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1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计量政策

依据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

企业合并》（财会

[2006]3

号）第十一条规定执行，即：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为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

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以

及为企业合并而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

本为每一单项交易成本之和。在合并合同中对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购

买日如果估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且对合并成本的影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 也计入合

并成本。

2

、合并财务报表的少数股东分担当期亏损的处理方法

依据财政部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财会

[2006]3

号）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即：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

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其余额分别下列情况进行处

理：

（

1

）公司章程或协议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并且少数股东有能力予以弥补的，该项

余额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

2

）公司章程或协议未规定少数股东有义务承担的，该项余额应当冲减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该子公司以后期间实现的利润，在弥补了由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承担的属于少数股东

的损失之前，应当全部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合并成本计量政策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第一条规定执行，即：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合并

成本为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出的资产、 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

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本公司为进行企业合并而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包括为进

行企业合并而支付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

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每一单

项交易成本之和。在合并合同中对可能影响合并成本的未来事项作出约定的，购买日如果估

计未来事项很可能发生并且对合并成本的影响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也计入合并成本。

2

、合并财务报表的少数股东分担当期亏损的处理方法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第六条规定执行，即：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

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 其余

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公司财务报告产生影响， 也不需要对公司已披露的定期财务报

告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财政部

(

财会

[2010]15

号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下发后，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

规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追溯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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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临时）于

2011

年

8

月

4

日上午

10

时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本部科技园四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以邮件、短信、电话方式发送。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黄培钊先生主持，应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实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独立董事兰艳泽请

假委托独立董事王宋荣代出席并表决，董事欧敬请假委托董事段继贤代出席并表决）。公司

3

名监事、

4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的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按照财政部规定

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

(

财会

[2010]15

号

)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的相关规定对

"

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

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的处理

"

和

"

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

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

的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请详见

2011

年

8

月

6

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和《证券时报》。

二、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1-040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时间：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1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14:00-16: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8

月

4

日

-8

月

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30 -11:30

， 下午

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4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8

月

5

日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B

座

14

楼会议室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7,478,69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6.7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56,985,12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

56.5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股份

493,579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0.1778%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

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关于审议

<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股票期权数量、涉及标的股票数量及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股票期权激励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股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

"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关于

<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7,47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7%

；

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国浩律师集团 （上海） 事务所指派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８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５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疏漏，公司上述报告中相关数

据存在差错，经复核，现对上述报告更正如下：

原：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９

，

４５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彭建虎 境内自然人

６６．８０％ ３９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３９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０

彭俊珩 境内自然人

７．４８％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南昌洪城大厦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李赛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８％ ４０２

，

６４９ ０ ０

吴杰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２９７

，

１３７ ０ ０

刘彦 境外自然人

０．２１％ １２５

，

０００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李赛华

４０２

，

６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吴杰华

２９７

，

１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羽

８５

，

７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邹新民

７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尹仲勇

６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唐家坤

５８

，

０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刘若明

５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包伟国

５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廖世海

５１

，

６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彭建虎和彭俊珩为父子关系

。

更正为：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８

，

１９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彭建虎 境内自然人

６６．８０％ ３９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３９

，

７４７

，

０００ ０

彭俊珩 境内自然人

７．４８％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

洪城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６％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０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３％ ４３５

，

０００ ０ ０

李赛华 境外自然人

０．６８％ ４０２

，

７４９ ０ ０

孙长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３２６

，

４１６ ０ ０

吴杰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２９９

，

０３７ ０ ０

周少玲 境外自然人

０．４５％ ２６９

，

７４１ ０ ０

王正 境外自然人

０．３３％ １９３

，

６５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洪城大厦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３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赛华

４０２

，

７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孙长林

３２６

，

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吴杰华

２９９

，

０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周少玲

２６９

，

７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正

１９３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志兴

１３３

，

０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李源

１０５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彭建虎和彭俊珩为父子关系

。

本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同

时予以更新。因本次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

５１９１８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增聘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云飞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欧庆铃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马云飞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证券从业年限

７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在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从事研究工作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在齐鲁证

券从事投资工作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起加入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从事证券投资和研究工作

。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备案。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起生效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

Ｓ*ＳＴ

鑫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商登记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号为：

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３７４

）在河南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前企业营业执照 变更后企业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名称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名称

：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壹亿贰仟玖佰叁拾柒万伍仟陆佰捌拾捌

圆整

注册资本

：

肆亿叁仟玖佰柒拾壹万柒仟捌佰柒拾捌

圆整

实收资本

：

壹亿贰仟玖佰叁拾柒万伍仟陆佰捌拾捌

圆整

实收资本

：

肆亿叁仟玖佰柒拾壹万柒仟捌佰柒拾捌

圆整

经营范围为

：

纯碱

，

优质重质纯碱

，

轻质碳酸钙

，

氯化

钙

，

化学试剂

（

凭证

）

及本企业自产产品的销售

，

药品

的生产

（

限分支机构药业分公司经营

）。

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

，

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所仪表

、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

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进出口的商品除

外

）；

进料加工

，‘

三来一补

’。（

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

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和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

经营范围为

：

对新闻

、

出版

、

教育

、

文化

、

广播

、

电影

、

电视节目等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

；

广告策划

、

代理

、

制作

、

发布

；

媒体运营

、

平面设计制作

；

电子网络工

程

；

对所属企业图书

、

期刊

、

报纸

、

电子出版物

、

音像

制品

、

网络出版物

、

新兴媒体

、

框架媒体和其它媒介

产品的编辑

、

印制

、

发行

、

大中专教材研发进行经营

管理

；

资产管理

、

资本运营

、

实业投资

；

文化创意

、

策

划

；

技术服务

；

从事版权贸易

；

承办展览

、

展销

。（

以

上范围凡需审批的

，

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７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５

名）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５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经

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温尔馨

物业”）签订《租赁合同》，将其拥有的位于“名流花园”的房屋和机器设备（包括文体中心、商

务会馆、锅炉房及锅炉房的供热供水设备等）提供给温尔馨物业，租赁期限为

３

年，年租金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租赁期满后，租赁双方拟续租

１

年，年租金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子公司

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议案获得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票

２

票，

关联董事刘道明先生、肖新才先生回避表决。

二、关于投资设立名流置业江北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武汉区域项目拓展的需要，公司将在武汉市投资成立“名流置业江北有限公司”，

具体事项如下：

１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暂定为：名流置业江北有限公司（筹）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轻工材料购销。（以工商登记

核准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经营地点：武汉市汉西一路综合写字楼

１６－１７Ｆ

４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货币

１００％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同意票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８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

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事项概述

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温尔馨物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流投资”）

６０％

的出资，为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

２００８

年公司子

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未来”）与温尔馨物业签订《租赁合同》，将

其所有的位于“名流花园”的房屋和机器设备（包括文体中心、商务会馆、锅炉房及锅炉房的

供热供水设备等）租赁给温尔馨物业，租赁期限为

３

年，年租金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租赁期满

后，租赁双方拟续租

１

年，年租金为

５０

万元人民币。

鉴于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此公司

需按照《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履行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温尔馨物业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燕丹乡海青落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５４４４４１６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机动车停车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家务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

电、日用品。

２

、温尔馨物业与本公司的关系

温尔馨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的控股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温尔馨物业

持有名流投资

６０％

的股份，名流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９８

，

８２８

，

４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５．５８％

。

３

、温尔馨物业的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温尔馨物业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３

，

８１１．６７

万元， 营业收入

１

，

１６６．９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３７５．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的净利润为

１１４．９８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温尔馨物业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３

，

３７２．３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３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７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为

－９６．２８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未来所拥有的位于“名流花园”的房屋和机器设备（包括文体中心、商务会馆、锅炉

房及锅炉房的供热供水设备等），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原值

１

，

６９７．２０

万元，账面净

值

１

，

０６９．５５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北京未来将其拥有的位于“名流花园”的房屋和机器设备（包括文体中心、商务会馆、锅

炉房及锅炉房的供热供水设备等）租赁给温尔馨物业，租赁期限为

１

年，年租金为

５０

万元人

民币。

北京未来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事前认真审议，同意将《关于公司子公司北京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温尔馨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阅，并按照公开、诚实、

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

１

）北京未来将其所有的位于“名流花园”的房屋和机器设备租赁给温尔馨物业的行为

属于公司与关联方的经济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

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

２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刘道明、肖新才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进行交易的目的及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细化公司物业管理，为业主提供更专业的物业管理服务，有利于树立公司的良好企业形

象，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不良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公告日，公司与温尔馨物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

八、备查文件

１

、北京未来与温尔馨物业签署的《租赁合同》；

２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及书面认可文件。

特此公告。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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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927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公告编号：

2011-

临

030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8

月

5

日上午

9:00

时

（

2

）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区中北斜乡李楼南 公司

1103

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徐建一董事长

（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股份

1218211829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7%

。

3

、公司董事

9

人、独立董事候选人

1

人、监事

3

人、高级管理人员

5

人、律师

2

人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

、选举李显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21821182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

、将独立董事津贴调整为

5000

元（含税）

/

月。

表决结果：同意

1218211829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金诺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玲、郜丰

3

、结论性意见：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与召开的程序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8

月

6

日


